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房屋的补偿决定

瓦政房补决字[2015]1-17号
因公共利益需要，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关于市政府北侧棚改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瓦政房征决字[2015]1号），对市政府北侧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并由瓦房店市房屋管理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被征收房屋位于文兰街道祝丰村老粉房征收范围内，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房屋所有权证号3701237，建筑面积106.5平方米（房屋实际测量104.67平方米），用途住宅。
原房屋所有权人姜国财的房屋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现暂时无法考证产权的合法所有权人，签订合同当事人一方主体缺失，导致未能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作出如下补偿决定：
一、对相关房屋权利人的补偿：
该区域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和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两种补偿方式，相关房屋权利人可任选一种补偿方式。
货币补偿应得补偿额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582803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捌万贰仟捌佰零叁元整（104.67平方米×5568元/平方米）。
2.经评估，附属建筑的价值补偿：366225元，大写人民币叁拾陆万陆仟贰佰贰拾伍元整。
3.经评估，其他设施的价值补偿：20824元，大写人民币贰万零捌佰贰拾肆元整。
4.搬家费：2000元。
5.临时安置费：18841元（住房建筑面积104.67平方米×15元/平方米/月×12个月）。
6.相关房屋权利人选择货币补偿奖励20000元。
合计：1010693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壹万零陆佰玖拾叁元整。
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应得补偿额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582803元，大写人民币伍拾捌万贰仟捌佰零叁元整（104.67平方米×5568元/平方米）。
2.经评估，附属建筑的价值补偿：366225元，大写人民币叁拾陆万陆仟贰佰贰拾伍元整。
3.经评估，其他设施的价值补偿：20824元，大写人民币贰万零捌佰贰拾肆元整。
4.搬家费：2000元。
5.临时安置费：18841元（住房建筑面积104.67平方米×15元/平方米/月×12个月）。
6.购房补助为：104.67平方米×5568元/平方米=582803元582803元×20%=116561元-20000元=96561元（注：申请购房市场化安置补助的，需扣除选择货币奖励20000元奖励）。
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补偿合计1087254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捌万柒仟贰佰伍拾肆元整。
7.选择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的，需符合下列条件：
（1）补助条件：(相关房屋权利人自领取货币补偿款之日起10个月内购置一手商品房（含营业和办公用房）的，给予购房补助；(相关房屋权利人所选购的商品房坐落于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
（2）购房时间确定：相关房屋权利人购买现房的，购房时间以契税凭证取得时间为准；购买期房的，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之日为准。   

二、限相关房屋权利人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到瓦房店市房屋管理办公室选择补偿方式，并完成搬迁，将房屋交于瓦房店市房屋管理办公室。逾期不选择的，按货币补偿的方式予以安置。
三、如相关房屋权利人对本征收补偿决定不服，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自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相关房屋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征收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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